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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促进教育公平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、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

纲要（2010－2020 年）》，教育部决定建立县域义务教育均衡

发展督导评估制度，开展对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（含不设区

的市、市辖区和国家划定的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，以下统称县）

的督导检查和评估认定工作。为此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的评估认定，应在其义务

教育学校达到本省（区、市）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后进行；

主要包括对县域内义务教育校际间均衡状况评估和对县级人民

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评估两个方面；公众对本县义务

教育均衡发展的满意度作为评估认定的重要参考。 

第三条 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的评估认定，按照省级评

估、国家认定的原则进行。国家教育督导团对省级评估工作进行

指导和监督。 

第二章 评估内容和评估标准 

第四条 县域内义务教育校际间均衡状况评估指标 

对义务教育校际间均衡状况的评估，重点评估县级政府均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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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置教育资源情况。以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、生均体育运动

场馆面积、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、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、

生均图书册数、师生比、生均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、生均中级及

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数 8 项指标，分别计算小学、初中差异系

数，评估县域内小学、初中校际间均衡状况。 

第五条 对县级人民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评估

指标及要求 

（一）入学机会 

1．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，

纳入财政保障体系。 

2．建立以政府为主导、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的留守儿童关

爱体系。 

3．三类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不低于 80%。 

4．优质普通高中招生名额分配到县域内初中的比例逐步提

高。 

（二）保障机制 

1．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责任、监督和问责机制。 

2．义务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单列，近三年教育经费做到

“三个增长”。 

3．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，制定并有效实施了薄弱学校改造

计划，财政性教育经费向薄弱学校倾斜。 

4．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用于义务教育的比例达到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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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规定要求。 

（三）教师队伍 

1．全面实施义务教育绩效工资制度。 

2．义务教育学校学科教师配备合理，生师比达到省定编制

标准。 

3．建立并有效实施了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和教师定期

交流制度。 

4．落实教师培训经费，加强教师培训。 

（四）质量与管理 

1．按照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开齐开足课程。 

2．小学、初中巩固率达到省级规定标准。 

3．小学、初中学生体质健康及格率达到省级规定标准。 

4．义务教育阶段不存在重点学校和重点班，公办义务教育

择校现象得到基本遏制。 

5．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得到有效减轻。 

对县级人民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评估总分为 100

分。 

第六条 公众对本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满意度调查 

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：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、县域内学校

校际间办学条件差距、县域内校际间教师队伍的差距、县域内义

务教育择校情况以及政府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的努力

程度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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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的对象应包括：当地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义务教育学

校校长、教师、学生家长以及其他群众。以上参与调查的主体中，

应以学生家长为主，各类调查主体的比例以及选取方式，由省

（区、市）确定。 

第七条 县级人民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评估得

分在 85 分以上、小学和初中的差异系数分别小于或等于 0.65 和

0.55 的县，方可通过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的评估认定。同时

参考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。 

本办法确定的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标准是最低标

准。各地在制定本省（区、市）评估标准时，可结合实际，对本

办法的评估标准进行调整，但不得低于本办法标准。 

第三章 评估认定程序 

第八条 各地要根据本办法，结合实际，将制定本省（区、

市）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实施办法和评估标准，报国

家教育督导团审核后实施。 

第九条 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省级制定的县域义务教育均衡

发展督导评估实施办法和评估标准，对本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

况进行自评。自评达到要求的，报地市级复核后，向省级提出评

估申请，同时报送自评报告和复核报告。 

第十条 各省级教育督导机构对申请评估的县进行督导评

估。评估前向社会公告，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通过省级督导评估的县，由各省（区、市）将有关材料报送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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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督导团，申请审核认定。 

第十一条  国家教育督导团对各省（区、市）报送的申请认

定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，并组织实地检

查。 

教育部根据国家教育督导团的审核结果，对义务教育发展基

本均衡县进行认定，每年予以公布并授牌。 

第十二条  国家教育督导团及各省（区、市）建立义务教育

均衡发展监测和复查制度，对全国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进

行监测，对已公布名单的县进行复查。 

第四章  表彰与处罚 

第十三条  各省（区、市）应对本行政区域内实现义务教育

发展基本均衡县给予表彰奖励。 

第十四条 督导检查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，教育部不予

认定，并在全国范围内予以通报。对认定后连续三年（非常情况

除外）不能达到本办法标准的县，教育部撤消其义务教育发展基

本均衡县称号。 

第五章 附 则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
